認股借貸問答集
1、 證券商遇具發行人之員工、原股東身分客戶（以下簡稱客戶）認購之有價證券含零股之處理？
答：
(1) 針對客戶認購有價證券含零股的情況，證券商應遵循以下原則：
1. 零股不予融通：依據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操作辦法第2條第6項規定，證券商提供的認股借貸服務不包含零股交易。因此，客戶認購的零股部分，證券商不會提供借貸款項。
2. 整數交易單位融通：對於客戶認購達一個交易單位以上（包含零股）者，證券商應以交易單位的整數倍數提供借貸款項。例如，若客戶認購2,050股，證券商將提供2,000股的借貸款項。
3. 零股退還客戶：證券商在客戶認購的新股轉入借貸款項擔保品專戶後，應將其中的零股部分退還給客戶。這是因為零股是客戶自行出資認購的部分，不屬於證券商的債權擔保品。
(2) 舉例說明：
假設客戶乙認購某公司新股1,530股，並向證券商申請認股借貸。證券商將提供1,000股的借貸款項，經發行公司將客戶認購的1,530股轉入證券商借貸款項擔保品專戶後，證券商應將其中530股（零股部分）退還給客戶乙。

2、 證券商申報新增認股借貸融通資料之時點？
[bookmark: _GoBack]答：依操作辧法第21條之1第1項及第23條第4項規定，證券商辦理認股借貸應於股款繳納截止日次一營業日向證券交易所申報認股借貸明細之相關融通資料及計算擔保維持率。惟考量證券商辦理認股借貸業務之實務作業需求，本公司經洽提案證券商及辦理本項業務之證券商，多表示於股款繳納截止日已借貸款項予客戶，可當日計算並申報新增融通金額及擔保維持率等融通資料，爰在作業便利性上放寬證券商辦理認股借貸者，可於股款繳納截止日申報融通資料。爰此，證券商可於股款繳納截止日當日，惟最遲應於次日申報認股借貸融通資料。

3、 證券商提供發行人遇有認股借貸現金發行新股不成立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時，退還認購股款之帳戶？
答：依據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操作辦法第14條之3第1項規定，當遇有認股借貸現金發行新股不成立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時，發行人應將認購股款退還至「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此帳戶是專門用來區分不同客戶的款項，以確保每位客戶的款項都能正確退回。證券商不得以交割帳戶或其他無法明確區分客戶款項的帳戶替代，以避免產生糾紛。

4、 證券商辦理認股借貸之起息日？
答：依據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操作辦法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客戶申請認股借貸後，應於新股認購繳款截止日前一營業日以前將自備款匯入證券商開立之交割專戶。證券商自股款繳納截止日起，向客戶提供借貸款項，並自同日起開始計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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